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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 

參加第 27 屆亞洲船東論壇會議報告 

                                                    頁數 50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交通部航港局/謝宗翰/02-89788087 

出國人員 

陳賓權/交通部航港局/副局長/02-89782999 

謝宗翰/交通部航港局/科員/02-89788087 

 

出國類別：□1 考察□2 進修□3 研究□4 實習■5 其他 
 

出國期間：                          出國地區： 

107.05.14~107.05.16                          香港 

報告日期： 

107.06.15 

分類號/目 

H3/航運港埠管理 

關鍵詞：  

亞洲船東論壇(Asian Shipowners’Forum；ASF)、亞洲船東協會(Asian Shipowners’Association；ASA)。 

內容摘要：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7 年海運市場回顧報告指出，亞洲港口貨櫃吞吐量占

全球 64%，全球一半以上貨櫃經由亞洲運輸，且亞洲船東協會(ASA)代表的船隊佔世界商船噸位

的 50%以上，論壇的「聯合聲明」已成為亞洲航運界很有見解之呼聲，對制定各國際航運法規產

生積極影響。亞洲船東協會(ASA)是由 8 個會員(含我國之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組成，其宗旨係為亞洲船東建構溝通、合作平臺，協調亞洲船東的訴求，辦理「亞洲船東論壇」，

俾促進亞洲海運產業的利益；為此，各船東協會依地理位置，由北至南每年輪值 ASA 主席一年，

除辦理年會之各項活動外，該協會下設「海運政策」、「船舶資源回收」、「船員」、「航行安全與環

保」及「船舶保險與責任」等 5 個常設專業委員會，討論各項海運議題，尋求亞洲船東一致的共

識。 

今年第 27 屆年會，輪由香港船東協會主辦，論壇邀請亞洲防止海盜威脅合作組織資訊中心

(ReCAAP ISC)、香港船東協會(HKSA)、香港東方海外公司(OOCL)、中國工商銀行(ICBCL)、挪威

船級社(DNV GL)及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協會(BIMCO)等就海盜及武裝劫持、智慧-自動化航運之「技

術面、科技面、財務面、營運面」及 2020 年實施低硫油之未來挑戰等議題，進行演講討論，加

強亞洲船東與國際航運組織交流，創造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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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亞洲船東協會成立宗旨為亞洲船東建構溝通、合作平臺，協調亞洲船東的訴求，

據以發出一致的聲音，辦理「亞洲船東論壇」，俾促進亞洲海運產業的利益。會員計有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澳洲船東協會、大陸船東協會、東南亞國協船

東協會(含菲律賓船東協會、印尼船東協會、馬來西亞船東協會、新加坡船東協會、泰

國船東協會、越南船東協會、緬甸船東協會)、香港船東協會、印度船東協會、日本船

東協會、韓國船東協會等 8個會員計 13個國家(香港為特別行政區)。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7 年海運市場回顧報告指出，亞洲港口

貨櫃吞吐量占全球 64%，全球一半以上貨櫃經由亞洲運輸，且亞洲船東論壇代表的船隊

佔世界商船噸位的 50%以上，論壇的「聯合聲明」已成為亞洲航運界很有見解之呼聲，

對制定各國際航運法規產生積極影響。 

本次年會我國由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船聯會」)

林理事長文博擔任團長，成員有光明海運公司葉董事長陳輝、萬海航運公司陳副董事長

力及陳董事致超、陽明海運公司董協理加亭、長榮海運公司李副協理華龍、交通部航港

局陳副局長賓權及謝宗翰科員、全國船聯會許洪烈秘書長及林沛樵副秘書長等 10員，

自 107年 5月 14日至 16日止，主要目的係瞭解國際海運最新資訊，並與亞洲船東協會

各主要成員國交流創造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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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本次行程依預定計畫於 107年 5月 14日自桃園機場出發，相關行程如下表： 

 

日期 行程 

第一天 

5月14日(星期一) 

 搭機前往香港 

(桃園國際機場→香港) 

下午 2時第 27屆亞洲船東年會開始 

 亞洲船東主席會議(ASA Chairmen’s Meeting) 

 新聞稿起草會議(Press Release Drafting Meeting) 

 歡迎晚宴(Welcome Dinner) 

第二天 

5月15日(星期二) 

 委員會分組會議(5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 

(計「海運政策委員會」、「船舶資源回收委員會」、「船員委員會」、

「航行安全與環保委員會」及「船舶保險與責任委員會」) 

 亞洲船東年會(ASA Annual General Meeting) 

 新聞稿定稿會議(Press Release Finalisation Meeting) 

 亞洲船東年會論壇(ASA Shipping Forum) 

 大會晚宴 

第三天 

5月16日(星期三) 

 參訪行程暨頒獎典禮 

 搭機返國(香港→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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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論壇紀要 

一、亞洲船東主席會議(107年 5月 14日；14:00-16:00) 

新加坡 ASA 永久秘書處與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澳洲船

東協會、大陸船東協會、東南亞國協船東協會、香港船東協會、印度船東協會、

日本船東協會、韓國船東協會等 8個協會主席及秘書長等人舉行閉門會議。 

二、聯合聲明起草會議(107年 5月 15日 16:00-17:00) 

由 ASA秘書長主持，亞洲船東協會 5個常設專業委員會委員代表出席，討

論本屆亞洲船東年會「聯合聲明」新聞稿草案，草案係由 5個常設專業委員會

於年度中分別召開會議，將關鍵議題提送 ASA秘書處彙整，於年會前召開會議

研議。 

三、專業委員會分組會議(107年 5月 15日；8:30-9:30) 

亞洲船東協會下設 5個常設專業委員會，討論各項海運議題(如圖一、圖二)，

並尋求一致的共識： 

(一) 海運政策委員會(Shipping Policy Committee；SPC):由日本船東協會擔

任主席，關注海運產業相關政策發展，為亞洲船東提供建議，本屆報告議

題如下： 

1.國際海運政策之發展 

（1）美國貿易政策: 

A. 自 2018 年 3 月 23 日起美國對進口鐵製品及鋁製品分別徵收 25%及

10%的關稅，引起大陸於同年 4 月 2 日起針對美國進口之各項產品

(如豬肉製品、水果、堅果產品、鋼製品及鋁製品等)加徵關稅，間

接影響鄰近國家。 

B. 歐洲船東協會(ECSA)於 3月發布新聞稿聲明反對美國加徵關稅引發

大規模的貿易戰，並呼籲美國及同行應遵守海運長久以來的自由貿

易原則。 

（2）多邊貿易協定： 

A. 世界貿易組織 WTO 貿易協議與服務貿易協定(Trade i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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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TiSA)協商目前進度暫緩。 

B.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TPP11)於 2018年

3 月 8 日由澳洲、加拿大、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新

加坡、越南、汶萊、智利及秘魯等 11 個國家簽署，英國脫歐後有

興趣加入。 

（3）反壟斷豁免： 

A. 印度對船舶共享協定(VSA)豁免暫時延期至 2018年 6月、馬來西亞

對船舶共享協定(VSA)及限制性自願協議(VDA)豁免延長至2019年7

月、歐盟對聯盟豁免延長至 2020年 4月。 

B. 囿於託運人對前開各豁免表達反對立場，國際航運委員會(World 

Shipping Council, WSC)、國際航運協會(ICS)及歐洲船東協會

(ECSA)要求更進一步的展延。 

2.各國保護法規 

（1）美國：自 2020年至 2024年，15%液化天然氣 LNG及原油出口必需由

美國籍船舶載運；2025年後提升至 30%。 

（2）俄羅斯：限制於俄羅斯境內生產的原物料(如油、天然氣、煤等)，

如在北海航線的水域運輸，必需由該國船舶載運。 

（3）印尼： 

A. 措施-出口煤及棕櫚油必需由印尼籍船舶運送業及保險公司服務，

政府採購進口之米或商品亦需由本國籍船舶運送業運送。 

B. 國際上包括國際航運協會(ICS)、歐洲船東協會(ECSA)、日本官方

等對印尼實施前開保護政策均提出反對立場。 

C. ASA 亦於 2018 年 3 月 15 日發表立場聲明，略以：印尼發布之貨物

保護規則影響國際海運貿易秩序，不但與長期以來自由貿易原則相

違悖，且違反了印尼參加國際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之義務，因此

期望印尼政府能重新檢討該規則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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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海運政策委員會分組會議 

        圖二 海運政策委員會分組會議-陳副局長發言 

(二) 船舶資源回收委員會(Ship Recycling Committee；SRC):由我國全國船聯

會擔任主席，關注世界拆船業的動態，以及各國對拆船業的新規定。 

(三) 船員委員會(Seafarers Committee；SC):由大陸船東協會擔任主席，關注

世界船員發展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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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航行安全與環保委員會(Safe Navigation & Environment Committee；

SNEC):由東南亞國協船東協會擔任主席，關注 IMO和其他組織以及各國在

航行和環境保護的最新動態。 

(五) 船舶保險與責任委員會(Ship Insurance & Liability Committee；SILC):

由香港船東協會擔任主席，研究船舶保險有關事宜，關注油污賠償責任的

最新動態。 

     

四、亞洲船東年會大會(107年 5月 15日；9:45-11:45) 

(一) 大會主席及人數:由輪值 ASA主席香港船東協會 Jack Hsu 會長主持，與會

人數計 151 人，如圖三、圖四。 

(二) 主席致詞:近年航運業充滿挑戰性，亞洲船東協會提供絕佳的機會，讓亞

洲船東能就航運界最新議題交換彼此觀點並建立共識，透過每年舉辦論壇，

亞洲船東齊聚一堂，針對國際上海運最新議題相互協調討論，確立亞洲船

東同一立場，據以公開呼籲，對各國際航運業界發生一定之影響力。 

(三) 會議程序為 ASA 秘書長報告、5 個常設專業委員會主席報告、財務報告、

下屆主席與副主席選舉、下屆年會舉辦時間與地點。 

                 圖三 亞洲船東年會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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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委員會主席報告摘要如下： 

1. 船員委員會: 

(1) 2017 年 11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指出一年後將授權海軍參與對抗索馬利亞海盜。 

(2) 為保障船員權益，亞洲船東協會敦促海事勞工公約(MLC)2014 年修正

案有關遺棄船員之賠償金保證機制應儘速生效。 

(3) IMO 海事安全委員會(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MSC) 呼籲各港口

國密切注意 IMO 之最新通告，如船舶符合最低安全船員配置文件

(Minimum Safe Manning Document, MSMD)，則港口國官員不應要求其

他文件。 

(4) 2017 年 6 月 IMO 海事安全委員會(MSC)採用海事網路風險管理指導原

則及安全管理系統加入海事網路風險管理之決議案。 

(5) 目前仍有一些港口無法克服船員簽證問題及 IMO 將進行未來自動化船

舶營運之法規檢討，恐影響船員發展等。 

2.海運政策委員會: 

(1) 美國及大陸貿易戰對各國之影響。 

(2) 服務貿易協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 ,TiSA)及跨太平洋夥伴

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TPP11)等多邊貿易協定近期發展。 

(3) 低硫燃油及二氧化碳數據蒐集系統等環境議題。 

(4) 美國、俄羅斯及印尼提出保護政策。 

(5) 各國對航運產業反壟斷豁免之規定。 

(6) 反貪污收賄議題。 

3.船舶保險與責任委員會: 

(1) 西班牙高等法院對聲望(Prestige)號油輪案之判決，違反油污損害民

事責任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CLC)及國際油污染補償基金(The International Oil 

Pollution Compensation Funds ,IOPC Funds)之責任賠償機制。 

(2) 法國通過之環境污染法案，對污染採無限責任亦與國際公約之規定有

扞格。 

(3) IOPC Funds 2017 年採用新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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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歐盟環境責任指令。 

(5) 我國海洋污染法修正及有毒有害物質汙染國際公約(HNS Convention)

等。 

4.航行安全與環保委員會:如 2020 年實施低硫燃油、國際壓艙水管理公約

及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等議題；其中， 

(1)IMO 環境保護委員會 MEPC 72 批准自 2020年 3月 1日起禁止船舶載運

含硫量超過 5%之燃油。 

(2)修訂壓艙水管理系統規則(BWMS Code)。 

(3)提出減少溫室氣體三階段策略： 

A.透過能源效率指數 EEDI更進一步減少碳排放量。 

B.2030 年減少 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40%。 

C.2030 年減少 2008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50%。 

5.船舶資源回收委員會: 

(1)船舶回收需求趨勢，長期來說，由於嚴格的環保要求及新型船舶設計

等因素造成船舶回收需求呈現穩定成長。 

(2)亞洲西南方的拆船廠在船舶回收部分扮演重要的角色。 

(3)拆船產業發展地移轉及印度近期積極改善拆船廠之設備，對周邊國家

有正面影響等。 

(4)「國際安全與無害環境船舶資源回收公約，又稱香港公約(Hong Kong 

Convention；HKC)」目前已有 6 個國家簽署，距生效尚需 9 個國家簽

署，目前已有日本及印度正進行簽署前開公約之法律程序中，為此，

ASA呼籲會員鼓勵政府簽署香港公約(HKC)，期待儘速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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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亞洲船東年會-我國代表團會後合影 

                     

五、新聞稿定稿會議(107 年 5月 15日；12:15-12:45) 

(一) 與會者:由輪值 ASA主席香港船東協會 Jack Hsu會長主持，ASA秘書長與

各會員船東協會主席及秘書長出席。 

(二) 目的:討論本屆亞洲船東論壇「聯合聲明」新聞稿定稿內容。 

(三) 內容: 

1. 訂定今年論壇主題為「One Asia, Unity in Diversity」。 

2. 對海事勞工公約(MLC)2014年修正案要求航商建立賠償金保證機制。 

3. 鑒於 2020 年船舶使用低硫燃油生效在即，說明 IMO針對實施本項措施之

後續發展。 

4. 就西班牙之判決及法國新法案違反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CLC) 及 國

際油污染補償基金公約(Fund) 、印尼貨物運輸保護政策違反海上自由貿

易原則、促進香港公約(HKC)生效等議題發表亞洲船東之立場。 

5. 宣告年會通過東南亞國協船東協會(泰國)理事長 Mr. Bhumindr 當選 ASA

第 28屆主席，下屆年會將於曼谷舉行，時間為 2019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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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亞洲船東論壇(107年 5月 15日；14:00-16:30)  

(一) 報告單位:亞洲防止海盜威脅合作組織資訊中心(ReCAAP ISC)、香港船東

協會(HKSA)、香港東方海外公司(OOCL)、中國工商銀行(ICBCL)、挪威船

級社(DNV GL)及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協會(BIMCO)，如圖五。 

(二) 議題:海盜及武裝劫持、智慧-自動化航運之「技術面、科技面、財務面、

營運面」及 2020年實施低硫油之未來挑戰等議題進行演講，俾加強亞洲

船東與國際航運組織交流及創造合作機會，如圖六。 

(三) 亞洲防止海盜威脅合作組織(ReCAAP)係區域政府間共同簽署對抗海盜及

武裝劫持之合作協議，截至 2017 年止，計有 20 個國家加入，透過與各

國海岸防衛隊、海軍、海事警察及海運或港口管理機關之聯繫合作，以

最快的時間掌握事件發生，並由鄰近政府進行救援及執法。 

1. ReCAAP 依據海盜威脅事件嚴重程度，從大到小分為 CAT1~CAT4 等四個等

級。 

2. 2017年總共發生 101起海盜威脅事件，相較於 2016年上升 16%，主要發

生在孟加拉、菲律賓、南中國海及麻六甲海峽等地區，所幸 CAT1等級之

事件數已有下降趨勢。 

3. 2018 年 1~4 月共計生發 21 起海盜威脅事件，相較於 2017 年下降 32％，

主要為船舶靠泊錨區或港口時，發生小規模的偷竊事件。 

4. 菲律賓附近蘇祿海及西里伯斯海域，自 2016 年起至今發生 36 起綁架船

員事件，經統計以拖船、漁船及散裝船發生次數最高。 

5. ReCAAP 建議航商再次檢視重新安排船舶航行路線之可能性，並與各國主

管機關維持良好的關係，建立迅速通報事件之管道。 

(四) 本屆論壇主題「智慧-自動化航運」:發展智慧化船舶，是為創造效能更

佳的船舶，輔以數位技術連結，達到提升船舶航行效率、節省貨物裝卸

時間、減少燃油消耗及提升船舶操作安全之目標: 

1. 技術面:採用流體動力學進行船體設計，進行無數次的測試及改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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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種減少阻力、增加浮力的船體形式，並考慮到貨艙、船上安全、能

源消耗等面向進行相關設計及配置，隨著未來智慧化船舶營運之實現，

船員亦需適應趨勢改變，學習新科技的操作技巧及數據分析概念，成為

適任之智慧船員。 

2. 科技面: 

(1) 勞氏驗船協會(Lloyd’s Register)將船舶網路連接分成 AL0 至 AL5

等 6個級別(Accessibility Level, AL): 

A. AL0由人工操作。 

B. AL1-2由人員操作，輔以自動化系統進行監視及控制。 

C. AL3-4透過網路連接遙控、監視及控制船舶，自動判斷最好的行動

方案。 

D. AL5則完全由遠端遙控船舶，自動化判斷及行動。 

(2) 智慧化船舶營運係運用虛實整合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s)連結

船舶及整體運送環節，以定期貨櫃運輸為例，從訂艙、文件、帳款、

貨櫃管理、運送安排、船期規劃、船速管理等流程，透過人工智慧(AI)、

資通訊(IoT)、大數據(Big Data)等技術，串連運送網路，分析即時

資訊與模擬解決方案，提出較佳決策以優化海上運送服務。 

3. 財務面:中國工商銀行提供營運租賃(operating lease)、股權合作架構

(equity cooperation structure)、長期契約服務(COA service)、聯合

營運(joint venture)等四種合作創新租(購)船架構，透過市場調查及分

析各種船舶，對租賃部門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同時創立資產應用管理

計畫，監控市場上每種船型之營運風險，並發展電子航運資產管理系統

成就 e 化管理，造就商業船舶管理能力。 

4. 營運面: 

(1) 挪威船級社提出採用自動化程度及績效來衡量其智慧程度，其中需

包含數個智慧系統相互作用，如航行系統、機械設備系統、船體系

統、貨物處理系統等，整合成船舶營運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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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自動化船舶之營運仍需面臨國際公約及海運實務運作上的挑戰，

STCW、SOLAS、MARPOL 等國際海事組織訂定之公約，皆因應人力操作

船舶而規定，短時間內自動化船舶之營運尚未合法，仍需時間討論。 

(五) 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協會(BIMCO)針對 2020 年即將實施之強制船舶使用低

硫燃油規定，提出可能面臨之挑戰： 

1. 燃油品質及供應量：船舶混合使用不同供應商提供之燃油及一旦強制實

施，燃油市場是否能供應足夠的低硫燃油。 

2. 公平的競爭環境：航商可能會以使用低硫燃油為由，提高運費，惟若船

舶未使用符合標準之低硫燃油，則對貨主加收費用是不公平的。 

3. 過渡時期：2020 年 1 月 1 日起，船舶改用符合標準的低硫燃油前，應先

處理船上剩餘之高硫燃油並清潔油艙。 

4. 強制實施：各國港口管理機關需對進出港船舶查驗燃油，如不合標準之

燃油該如何處置？ 

      

圖五 亞洲船東年會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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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論壇與會代表意見交流 

七、歡迎及大會晚宴(107 年 5月 14、15日；18:30-21:30) 

主辦單位於各會員代表報到當日晚上舉辦歡迎晚宴，於年會當天晚上舉辦

大會晚宴，係嚴肅之年會及論壇會議外之正式國際交流場合，主辦單位藉此機

會讓與會嘉賓瞭解主辦國歷史與文化，期望讓各會員代表留下深刻印象之飲食

與文化饗宴，如圖七。 

 

圖七 大會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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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訪行程及聯誼活動(107年 5月 16日；09:00-15:30) 

為促進亞洲船東間交流，亞洲船東年會每年均於大會期間，利用此難得聚

集上百位會員國代表之場合，安排餐敘、頒獎、文化表演、高爾夫球競賽及參

訪行程等聯誼活動，有別於會議嚴肅型態的討論，藉由各種活動的參與，以較

輕鬆的方式進行互動，增進會員間友誼，留下難忘回憶。另於亞洲船東論壇會

議當天安排眷屬一天參訪行程，讓眷屬彼此也有機會交流認識。 

圖八 第 27屆亞洲船東協會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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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此次行程最大的收穫，乃藉由參與國際會議，拓展業務視野，瞭解國際相關海

運國家之航運概況、掌握國際公約發展最新資訊，心得如下： 

(一) 我國進出口貿易量 99%以上仰賴海運，可見海運對我國經濟發展之重要性，

惟我國並非國際海事組織(IMO)成員，藉由參與亞洲船東協會之年度論壇

活動是瞭解國際海運最新資訊及法規發展的重要管道，亦可透過 5 個常

設委員會瞭解海運各面向近期關切之議題，掌握亞洲航商共同立場及意

見。 

(二) 亞洲船東協會成立至今 27年來，一年一次舉辦亞洲船東年會，除針對國

際議題相互協調討論外，更促進航商間進一步合作，擴大亞洲航商經營

實力，經統計亞洲船東協會代表的船隊，佔世界商船噸位的 50%以上，對

制定國際海運規則具相當影響力，促使亞洲船東在全球航運領域上發揮

更大作用，更與歐美等傳統海運強權地區船東協會產生一定之制衡作

用。 

(三) 本次大會除凝聚亞洲船東共識外，邀請國際航運協會(ICS)、波羅的海國

際航運協會(BIMCO) 及挪威船級社等國際航運組織代表參與論壇，針對

本次大會議題「智慧-自動化船舶」進行近期發展報告及分享專業觀點，

強化亞洲船東與國際航運組織之連結力，增加雙方之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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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鑒於海上運輸具有高度特殊性及國際性，為使我國法規得與國際公約接

軌，並掌握最新航運資訊，建議能持續派員赴國外參加國際會議或非政

府組織(NGO)召開之會議，蒐集業界關注議題及近期發展方向，並建立業

務上之聯繫管道；平時應與國外駐台經貿辦事處保持聯繫並維持良好關

係。 

(二) 參與亞洲船東協會舉辦之年會，除瞭解最新海運發展議題外，亦可藉此

機會與鄰近亞洲各國航商代表建立良好關係，蒐集各國航運發展策略、

商情、港口狀況等資訊，建議政府單位仍持續派員參加，對我國新南向

政策之推動及與亞洲各國之交流等，必有所助益。 

(三) 為提升公部門海運專業知能及瞭解國際經貿態勢，建議能邀請熟悉國際

海運的航運專家、機關團體、國際航運顧問公司，定期舉辦專題演講、

主題研討及訓練等，俾利訂定政策方向與法規時，貼近國際海運經貿實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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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論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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